中 国 茶 叶 流 通 协 会

中茶协字[2011] 13 号

关于启动“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行业信息专员”
工作的函

各相关单位：
为贯彻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四届四次理事会的相关精神，充分利用和发挥协会现有的会刊、网络、行业报告等信息发布平台的资源优势，加快信息传递，增强交流合作，我会决定于即日起，正式启动“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行业信息专员”（暂定名）工作。

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行业信息专员（以下简称：信息专员）是指，由有关单位指定本单位内部负责对外信息发布的员工，负责与中茶协信息部进行专向点对点对接，从而在中茶协与会员间建立起长期固定的信息直报联络。此项工作旨在通过中茶协信息平台，实现行业间的定期与不定期信息互动，达成行业信息的整合与共享，推动中国茶叶行业信息流建设，诚望得到贵单位的支持与配合。
一、信息专员的基本要求：

1、热爱茶行业，热爱本职工作；

2、熟悉本企业的各种最新动态；

3、为本单位中层以上管理人员；
4、善于表达，文笔出众。
（注：原我协会网站信息员、刊物通讯员，如有意愿，亦可填写附件表格，进行重新登记与注册）
二、信息专员的工作责任：

1、本人或督导员工及时报送本单位或本区域内的相关行业信息；

2、负责配合我会行业百强企业调查、产销形势等行业调研调查活动，如实填报本单位信息；

3、代表本单位配合参与协会相关信息工作；

4、每年参加协会信息资格检录。

三、行业信息专员的权利：

1、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统一授予“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行业信息专员”称号，并颁发注册登记证书；

2、所提报的信息经审核无误后，将署名并优先发布在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官方网站或《茶世界》等平台上（注：此类信息刊登不涉及相关费用问题）；

3、根据综合信息专员所提供稿件的数量与质量，评选出优秀信息报送专员和优秀稿件，并结合中国茶叶经济年会的举行，给予行业名誉表彰和一定的经济奖励；

4、免费业务培训并获赠当年《茶世界》杂志（2本/期）。

四、信息写作要求

1、为本单位或本地区的最新生产情况、最新销售情况、最新产品情况，及展览、庆典、交流等重大事件活动情况；

2、新闻类稿件要求在活动当日或次日完成报送，产品资讯类稿件要求在产品发布前后一周内完成报送，生产销售类情况要求至少每季度一篇，人物传记类至少每年一篇；

3、信息真实准确，原则上要求为本人或本单位原创；
4、我会将定期通报各信息专员上报信息数量及质量。
五、参与办法：

首批信息专员征募工作定于2011年3月11日截止，请各单位积极参与，认真填写申报表格（附件）并盖章后，传真至我协会。首批信息专员名单将在中茶协网站和《茶世界》2011年第4期上公布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信息部
联系人：梅  宇、占万宝、陈媛媛

联系电话：01066012403    传真电话：01066018165
网站：www.ctma.com.cn  E-MAIL:teaworld@126.co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O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

附件.

中茶协行业信息专员申报表

	单位名称
	

	分管部门
	

	姓   名
	
	性别
	
	职务
	

	手   机
	
	电话
	
	QQ
	


注：QQ号为必填，以备成立行业信息专员QQ群之用。
